
第二章 税收征收管理

【考点 1】 税务登记管理

一、设立登记

1.五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五证合一——核发加载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的登记制度；

2.“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并非取消税务登记，税务登记的法律地位依然存在，只是政府简政放权，加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具备税务登记证的职能。

3.遗失税务登记证件的，15 日内书面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并登报声明作废。

二、变更税务登记的办理程序

1.未实行“多证合一”的纳税人

情形 办理变更税务登记时限

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须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 自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 30 日内

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不需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的，或者其变更登记的内容与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内容无关的

自税务登记内容实际发生变化、有关机关批准或

宣布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

2.存款账户账号报告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者其他存款账户之日起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

告其全部账户账号；账户账号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

三、注销税务登记

1.“一照一码”户注销登记

（1）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清税，填写《清税申报表》

（2）税务机关受理后，进行清税，限时办理；

（3）清税完毕后根据清税结果向纳税人出具《清税证明》，并将信息共享到交换平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

注销。

2.“两证整合”个体户注销登记

情形 处理

已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个体工商户 （1）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清税，

填报《清税申报表》；

（2）税务机关受理后，清税，限时办结；

（3）清税完毕后根据清税结果向纳税人出具《清税证明》。

对已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未在税

务机关启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个体工商户

需要《清税证明》的，主管税务机关通过外部信息交换系

统获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推送的有关表单信息，确认登记

信息，进行税务管理，办理清税事宜

3.非“一照一码”户办理时限：20 个工作日内办结。定期定额个体户 5 个工作日内办结。

4.注销税务登记的时限要求

按规定不需要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注销

登记的

应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办理注销税

务登记

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应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5.税务注销即时办结服务

（1）即时出具清税文书（而非承诺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纳税人，税务部门即时出具清税文书：

a.未办理过涉税事宜的纳税人，主动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的；

b.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企业，管理人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申请税务注销的。

（2）“承诺制”容缺办理

符合容缺即时办理条件的纳税人，在办理税务注销时，资料齐全的，税务部门即时出具清税文书；若资料

不齐，可在作出承诺后，税务部门即时出具清税文书：

①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用发票(含代开发票）、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的纳税人，主动到税务部门办理



清税的；

②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已缴销发票及税控专用设备，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第一，纳税信用级别为 A级和 B 级的纳税人；

第二，控股母公司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的 M级纳税人；

第三，省级人民政府引进人才或经省级以上行业协会等机构认定的行业领军人才等创办的企业；

第四，未纳入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的定期定额个体户；

第五，未达到增值税纳税起征点的纳税人。

（3）简易注销纳税人

税务部门通过信息共享获取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企业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信息后，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

求，査询税务信息系统核实企业的相关涉税情况，对于经査询显示为以下情形的纳税人，税务部门不提出异

议：

①未办理过涉税事宜的纳税人；

②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用发票（含代开发票）、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且没有其他未办结涉税事项的纳

税人；

③查询时已办结缴销发票、结清应纳税款等清税手续的纳税人；

④无欠缴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

【考点 2】账簿凭证管理

一、设置账簿的范围

类型 要求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 应自其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5 日内按规定设置账簿

账簿：总账、明细账、日记账以及其他辅助性账簿。总

账、日记账应当采用订本式

扣缴义务人 应当自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 10 日内，按照所代扣、代

收的税种，分别设置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账簿

生产经营规模小又确无建账能力的纳税人 可以聘请经批准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专业机构代

为建账和办理账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会计制度健全，能够通过计算机正确、完整计算其收入和所得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

税款情况的，其计算机输出的完整的书面会计记录，可视同会计账簿

二、财务会计制度等备案管理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件之日起 15 日内，将其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

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等信息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三、账簿、凭证的保存

会计档案的管理期限分为永久、定期两类，定期保管期限一般分为 10 年和 30 年。

除另有规定外：

（1）凭证、账簿等主要会计档案最低保管期限延长至 30 年；

（2）其他辅助会计资料的最低保管期限延长至 10 年。

【考点 3】发票管理

一、发票的种类

划分标准 发票范围

按适用的发票管理办法分类

行业专业发票

1.金融企业存贷、汇兑、转账凭证；

2.公路、铁路和水上运输的客运发票。

3.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4.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等。

常规发票
特殊行业的常规业务（如铁路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

务”）仍使用常规发票

按增值税抵扣凭证分类
（1）增值税专用发票：

（2）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票主体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其他个人除外） 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需要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可以自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自行开具。选择自行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税务机关不再为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类别 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

领票主体 通常只限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 2020 年 2 月 1日起，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其他个人除外）可领用。

【注意】一般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领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1.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向税务机关准确提供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数据及其他有关增值税

税务资料的。

2.有《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

3.有下列行为之一，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而仍未改正的：

（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私自印制增值税专用发票；

（3）向税务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买取增值税专用发票；

（4）借用他人增值税专用发票；

（5）未按规定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6）未按规定保管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专用设备；

（7）未按规定申请办理防伪税控系统变更发行；

（8）未按规定接受税务机关检查。

（二）增值税普通发票

开票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在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例如发生应税销售行

为给其他个人开票时）也可以使用普通发票

类型

增值税纸质普通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

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卷

式)；增值税普通发票(折叠票)；门票；过路(过桥)费发票；定额

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和印有本单位名称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等。

可作为进项税额发票抵扣的类型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通行费发票、

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增值

税电子普通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和公路、

水路等客票

不可作为进项税额

发票抵扣的类型

除上述列举的普通发票以外，其他增值税普通发票不能作为抵扣

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

联次（纸质发票） 存根联（收款方或开票方留存备查）、发票联、记账联

【注意】目前尚未纳入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的发票：门票、过路（过桥）费发票、定额发票、客运发票。

（三）发票领用

1.首次申领发票

（1）发票票种的核定。

①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 最高开票限额审批：

a.依法审批机构：区县税务机关。

b.一般纳税人申请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主管税务机关不需事前进行实地查验。

c.发票领用数量审批及时办结。

（2）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时间



纳税人在领购金税盘或税控盘后，应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专用设备的初始发行。

①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

办结，有条件的主管税务机关当日办结：

②新办纳税人首次领购增值税发票的数量和限额规定如下：

a.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 10 万元，每月最高领用数量不超过 25 份。

b.增值税普通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 10 万元，每月最高领用数量不超过 50 份。

2.后续申领发票。

（1）纳税信用 A 级的纳税人，按需供应发票，可以一次领取不超过 3 个月的发票用量；

（2）纳税信用 B 级的纳税人可一次领取不超过 2 个月的发票用量；

（3）因税收遵从度低而被实行辅导期管理，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的一般纳税人，采取“限额开票、限量控制”，

每次发出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不得超过 25 份。辅导期纳税人 1个月内多次领用专用发票的，应从当月第二次

领用起，按照上一次已领用并开具的专用发票销售额的 3%预缴增值税。

3.开具发票的范围

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1）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

①收购单位和扣缴义务人支付个人款项时。

②税务总局认为其他需要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

（2）收取款项未发生销售行为，应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情形（开票时使用“未发生销售行为的不征税项目”

编码，发票税率栏应填写“不征税”），主要包括：

①预付卡销售和充值。

②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预收款。

③已申报缴纳营业税未开票补开票。

④通行费电子发票的不征税发票。包括：ETC 预付费客户选择在充值后索取发票的预付款、ETC 后付费客户和

用户卡客户通过政府还贷性收费公路支付的通行费。

⑤建筑服务预收款。

⑥不征税自来水。

⑦代理进口免税货物货款。

⑧代收印花税、代收车船税、融资性售后回租承租方出售资产、资产重组涉及的不动产、资产重组涉及的土

地使用权和有奖发票奖金支付等情形。

4.发票开具的要求

（1）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2）机动车发票的开具（不包括二手车）

① 开票采用“一车一票”原则：一辆机动车只能开具一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只

能填写一辆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

②购买方需抵扣增值税，填写消费者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纳税人识别号。

③开具纸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后，如发生销货退回或开具有误的，销售方应开具红字发票，红字发票内容

应与原蓝字发票一一对应。

④消费者丢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无法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或者机动车注册登记的，应向销售方申请

重新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销售方核对相关信息后，先开具红字发票，再重新开具与原蓝字发票存根联

内容一致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⑤增值税专用发票左上角打印“机动车”字样。



5.备注栏注明经营业务的发票开具

类型 备注内容

建筑劳务 建筑服务发生地县（市、区）及项目名称

销售不动产 不动产具体地址

出租不动产 不动产具体地址

货物运输服务 起运地、到达地、车种车号及货物信息

单用途卡和多用途卡结算款 注明“收到预付卡结算款”

保险公司代收车船税 代收车船税税款信息：保险单号、税款所属期（详细

至月）、代收车船税金额、滞纳金金额、金额合计

个人保险代理人汇总代开 备注“个人保险代理人汇总代开”字样

⑧目前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中的“差额征税开票功能”开具的差额征税发票，录入含税销售额和扣除额

后，系统自动计算税额和不含税金额，备注栏会自动打印“差额征税”字样。


